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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人社〔2015〕18号
转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劳动力技能晋升
有关问题的通知

横琴新区社会事业局、财金局，各区（功能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广东省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劳动力技能晋升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〔2014〕2295号，以下简称“省2295号文”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明确有关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：

一、申报补贴提交资料事项

各受理申请省级专项资金补贴的经办机构，按照“省2295号文”的第一条“关于提供社会保障卡和资格证复印件的问题”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供资料。

二、技能晋升培训补贴项目

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本地产业发展和劳动者培训需求，于每年6月10日前、12月10日前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增加或调整补贴项目的申报表（申报表格式参照“省2295号文”附件1、2自行制定）。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研究后，另行上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财政厅。
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劳动力技能晋升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〔2014〕2295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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